
关于在全区开展师德师风建设
专项监督工作方案

根据党的十九大对师德师风建设作出的总体部署，按照

省、市工作要求，为进一步加强我区师德师风建设，经研究，

在全区开展师德师风建设专项监督活动，现制定方案如下。

一、目标任务

认真贯彻落实《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

的意见》，强化教师队伍思想政治素质考察，建立违反师德

师风问题线索移送机制，严肃查处违反师德师风行为，以案

促改、以案促建、以案促治，推动师德师风建设常态化、长

效化。

二、组织领导

区纪委监委派驻第三纪检监察组负责专项监督的调度

检查、牵头会商、情况汇总、调查处置、追责问责等相关工
作。区行政审批局、区教育局、南京市江宁高级中学、南京

市秦淮中学、应天职业技术学院等相关单位配合协同推进。

三、整治范围

区教育局（区教育局负责管辖的各中小学、幼儿园及职

业学校教师以及教育系统相关教职工人员）、南京市江宁高

级中学、秦淮中学、应天职业技术学院等。

四、整治内容



1、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有违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言行，

造成不良影响的；

2、在招生、考试、考核评价、职务评审、教研科研中

弄虚作假、营私舞弊的；

3、索要或者违反规定收受家长、学生财物的；

4、组织或者参与针对学生的经营性活动，或者强制学

生订购教辅资料、报刊等谋取利益的；

5、组织、要求学生违规参加校内外有偿补课，或者违

规组织、参与校外培训机构对学生有偿补课的；

6、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省、市有关实施细则的；

7、其他违纪违法行为。

五、方法步骤

1、线索梳理阶段（3月中旬至 3月底）。督促区教育局、

南京市江宁高级中学、南京市秦淮中学、应天职业技术学院

开展自查自纠，全面梳理违反师德师风问题线索，协调区行

政审批局搜集查找关于教师队伍违法违纪问题线索。

2、监督检查阶段（4月至 5月）。设立专项监督举报电

话，接受群众举报，通过随机调研、明察暗访等方式，严查

校外培训机构违规有偿补课问题，会同区教育局相关职能部

门对 2021 年度招生考试、教师招聘、职务评审等环节进行

现场监督检查。

3、调查处理阶段（6月至 10 月）。对前期搜集汇总的

问题线索进行综合研判，对重点问题线索进行会商，对可查

性较强的问题线索进行核查，并对违法违纪行为严肃查处。



4、建章立制阶段（11 月至 12 月）。对查处的违反师德

师风问题典型案例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通报，形成强力震慑和

高压态势。督促区教育局查找师德师风制度建设和落实方面

存在的漏洞和问题，补齐短板，推动常抓长效。

六、工作要求

1、加强工作协同。区纪委监委派驻第三纪检监察组要

加强与区行政审批局、区教育局、南京市江宁高级中学、南

京市秦淮中学、应天职业技术学院等单位的协同配合，牢固

树立问题导向，着力查找违反师德师风问题线索，建立问题

线索移送机制。

2、推动监督到位。区教育局、南京市江宁高级中学、

南京市秦淮中学、应天职业技术学院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统筹推进，全面排查，坚持刀刃向内，不留死角，对

违反职业道德问题坚决纠正，对违反党纪国法的问题线索要

及时移送区纪委监委派驻第三纪检监察组进行调查处理。

3、严肃工作纪律。各单位要严格遵守保密纪律，对梳

理发现的师德师风问题线索严防跑风漏气，注重保护涉嫌违

纪违法人员的个人隐私，对随意公开个人隐私造成不良社会

影响的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附件：师德师风专项监督问题线索处置情况统计表

区纪委监委派驻第三纪检监察组

2021 年 3 月 15 日



附件：

师德师风专项监督

问题线索处置情况统计表

单位： 月

序号 问题线索内容 处理情况 被处理人员
职务（是否

党员）


